
东亚前海证券东海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第 1 次分红公告 

 

根据《东亚前海证券东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和《东亚前海证券东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，东亚前海证

券东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产品代码：SBAH84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集

合计划”）决定对委托人进行第1次收益分配。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

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算并由托管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复核，本集合计划以截至2026年3月16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对委

托人进行收益分配。 

一、收益分配方案 

本集合计划截至2026年3月16日单位净值为1.3524元，可供分配

利润为28,622,154.91元，单位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0.2512元，每10

份集合计划份额拟分配金额为0.8元（含管理人业绩报酬，详见公告

“其他事项”），实际分红资金到账金额以注册登记机构最终确认为

准。 

二、收益分配时间 

1、权益登记日：2026年3月20日 

2、除权除息日：2026年3月20日 

3、现金红利发放日：2026年3月24日 

4、现金红利到账日：分红款于2026年3月27日前自本集合计划托



管户划出，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最终确认为准。 

5、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集合计划份

额将按 2026 年 3 月 20 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计算确定，本集合计

划登记结算机构将于 2026 年 3月 23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集合计划份

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。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

限起始日与享受该红利的对应原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相同。2026 年 3

月 24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。 

三、收益分配对象 

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。每一集合计划份

额享有同等分配权。 

四、收益分配方式 

按照本集合计划产品合同约定，委托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

红利自动转为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；若委托人不选择，本集合计划默

认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。同一委托人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的

同一类别的计划份额只能选择一种分红方式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按本集合计划产品合同“第二十

一章 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”章节约定计提并从分红款中扣除。

对于在权益登记日确认登记且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本集合计划

份额，管理人先计提业绩报酬，再分配收益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参考

“东亚前海证券东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公告”。 



2、本集合计划收益的范围、可供分配利润、分配原则按本集合

计划产品合同“第二十二章 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”章节约定条

款执行。 

税收相关事项说明：本集合计划向投资者分配的计划收益，投资

者按国家税收法律、法规履行纳税义务。 

费用相关事项说明：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

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

3、委托人可以通过客服热线4008-158-158或登录管理人网站：

https://www.easec.com.cn/ 了解相关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26 年 3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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